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转发区安监局关于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和调查处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朝政办发〔2007〕21号
各街道办事处、地区办事处（乡政府）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区属机构：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第493号令），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区安监局制定的《朝阳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工作实施方案》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二ＯＯ七年六月二十七日
朝阳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工作
实  施  方  案
（区安监局  二ＯＯ七年六月）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，规范我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工作，明确各部门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中的职责分工，防止和减少事故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一、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与生产经营单位、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火灾事故、道路交通事故、建设工程事故、危险化学品事故、煤气中毒事故、职业危害事故、电力事故以及锅炉、压力容器、压力管道和特种设备事故等各类一般生产安全事故（以下简称“事故”），由本区政府负责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工作。

环境污染事故、核设施事故、国防科研生产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，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二、事故调查工作由区政府直接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，也可授权或者委托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。事故调查组设组长、副组长各1名。

（一）造成2人死亡，或者5人以上10人以下重伤，或者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，由主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区长任组长，区安监局局长任副组长。

（二）造成1人死亡，或者5人以下重伤，或者2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，或者社会影响严重的事故，由区安监局局长任组长、区安监局主管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的副局长任副组长。

（三）造成人员轻伤，或者未造成人员伤害的事故，由区安监局根据具体情况，确定是否委托事故发生单位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。
以上所称的“以上”包括本数，所称的“以下”不包括本数。
三、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由区安监局、区监察局、区法制办、区总工会、以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、事故发生地街道办事处或地区办事处（乡政府）组成，并邀请区检察院参加。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，包括区发展改革委、区建委、区市政管委、区农委、区国资委、区文化委、公安朝阳分局、区劳动保障局、区卫生局、工商朝阳分局、区质量技术监督局、区旅游局、区体育局、区商务局、区民防局、区绿化局、区水务局、朝阳交通支队、朝阳消防支队、市运输管理局朝阳管理处、市交通执法总队第五执法大队等单位。
事故调查组各成员单位要指定专门人员作为调查组成员。各成员单位参加事故调查组的人员应相对固定。

四、凡接到事故报告、举报的部门，应立即通知区安监局。区安监局按照规定，立即成立事故调查组，并通知区劳动保障局、区总工会、区检察院以及有关部门。各部门接到通知后，部门负责人应立即赶赴现场组织救援、开展事故调查，并在2小时内，分别向区政府、市安监局和市有关业务部门对口上报事故情况。事故信息由事故调查组指定专人对公众和媒体发布。

五、事故发生地的街道办事处、地区办事处（乡政府），要支持、配合事故调查处理工作，并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。

六、事故调查工作，可由事故调查组委托区安监局聘请有关专家参与调查。需要进行技术鉴定的，可由事故调查组委托区安监局聘请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的单位，进行技术鉴定。
五、区总工会应当监督事故发生单位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的情况，对未建立工会组织的单位，要求其依法组建工会组织。
六、各有关部门依照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，对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，对负有事故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处分，对涉嫌犯罪人员进行追究。相关处理情况，需自事故发生之日起60日内，书面送区安监局备案。

七、区安监局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，要认真做好接报和报告记录，存档备查。事故调查的有关档案资料，由区安监局归档保存。
八、事故调查处理经费由区财政予以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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